
附件五  高雄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報告書製作說明 

(簽證案)     

109年12月 

1、請設計人依報告書參考範本項目及格式製作，並提供充分圖說資訊。 

2、請設計單位檢附以下資料至都設科辦理案件掛號： 

（1）收件檢核表：請設計單位填寫審議層級、基地地號、頁次、事務所電話等資訊。 

（2）申請書：請單獨提供一張申請書，申請人、設計人請依規定簽章(正本簽章，不可影印)，供案件掛號用。 

（3）報告書(紙本)：A3橫向彩色雙面列印，裝訂於左側(勿以環裝方式裝訂)。份數 : 1本。 

（4）報告書(PDF檔) ：報告書pdf檔 。 

 
• 報告書製作請留意文字閱讀之舒適性，盡量控制報告書字體在10號字以上，圖說請放大並提升

解析度，所有圖面均應標註比例、平面圖應標註指北，以利檢視。 

• 變更設計案件，請各項設計圖面以變更前、後對照方式呈現。 

相關書件及範本請至下列連結參考下載: 

https://urbandesign.kcg.gov.tw/UDA/UDA010500.jsp 

https://urbandesign.kcg.gov.tw/UDA/UDA010500.jsp
https://urbandesign.kcg.gov.tw/UDA/UDA010500.jsp
https://urbandesign.kcg.gov.tw/UDA/UDA010500.jsp


簽證案

建築師須親簽，勿
以電腦掃描合成

高雄市○○區○○段○○地號等○筆土地
○○○新建工程
都市設計審議案申請計畫書

建築師簽證案參考範本



建築師須親簽，勿
以電腦掃描合成

建築師簽證案參考範本-勘誤說明



基地擬分割圖(視需要) 



1-1 高雄市都市設計審議申請書 

受理階段欄位內容請依各案受理過
程自行增列調整 

1.分照申請案件請備註「本報告書分照申請共○戶，共計○照」。 
2.基地部分使用面積○平方公尺 

送審依據請依個案確實填寫 

個案都市計畫書
有規定綠覆率者，
方需填寫 

掛號及核定本階段報告書，所有申
請書、委託書均請正本簽章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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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審查意見修正回覆表(倘有初審補正意見方須檢附) 

高雄市政府○ ○年○ ○月○ ○日 高市府都發設字第                      號 

高雄市政府○ ○年○ ○月○ ○日 高市府都發設字第                      號 

補正退件函時間
與號碼 

修正內容回覆應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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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都市設計審議授權範圍規定  

檢附法令全名、 
公告日期及文號，
並請注意法令適用
版本。 

1-2 委託書與高雄市都市設計審議授權範圍檢討 

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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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號及核定本階段
報告書，所有申請
書、委託書均請正
本簽章用印。 



高雄市施行細則「住宅區」使用類別檢討 

1.若本案非屬住宅區，則此檢討免附； 
2.若住宅區作為商業使用時，應補充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住宅區」做為商業
區使用限制之相關法規條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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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附表一(107年11月1日高
市府都發規字第10733891100號令修正發布)： 

住宅區做商場（店）或超級市場使用 
1.使用建築物之地面第一層及地下第一層，且各樓層樓地板面
積未超過五百平方公尺者，不在此限。但面臨寬度十五公尺
以上道路者，得使用建築物之地面第一層至第二層及地下第
一層。  

2.基地面臨寬度十五公尺以上道路，且臨接該道路連續長度在
二十五公尺或達周界總長度六分之一以上，並以混凝土或磚
造材料區劃建築隔間者，得分戶檢討，惟每戶總樓地板面積
不得超過五百平方公尺。 

 

住宅區做飲食店使用 

1. 使用建築物之地面第一層及地下第一層，且各樓層樓地板
面積未超過三百平方公尺者，不在此限。但面臨寬度十五
公尺以上道路者，得使用建築物之地面第一層至第二層及
地下第一層。  

2. 基地面臨寬度十五公尺以上道路，且臨接該道路連續長度
在二十五公尺或達周界總長度六分之一以上，並以混凝土
或磚造材料區劃建築隔間者，得分戶檢討，惟每戶總樓地
板面積不得超過三百平方公尺。   

 



1-3 免申請指示(定)建築線公告書 

1. 屬於重劃區範圍免指定建築線者，得免附免指定建築線檢討表，僅附下圖。 

2. 建築基地側面或背面臨接現有巷道或建築基地臨接有非都市計畫道路者，申請

建築可時，仍應依法申請指示（定）建築線者，應檢附指定建築線相關資料。 

3. 非屬重劃區範圍者，應檢附建築線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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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符合建築法第30條
相關函釋者得免附。 

基地擬分割圖 (依個
案需要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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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 

排版型式可2~8張圖同
一頁面呈現，並以解析
度清晰及文字易辨識為

原則 

請留意地籍圖謄本效期。 

請用第一類謄本，以利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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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地位置及周邊環境概況 

倘若現況地形圖與現
況不符，應自行繪製
補充現況異動部分 

方案一 

 
倘若基地非位於路口
處，則免繪製行人穿
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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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方案一及二擇一 
以文字概述基地環境周邊狀況…… 



2-1 基地位置及周邊環境概況 方案二 

備註：方案一及二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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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拍圖呈現與後製

標註樓層數與鄰棟距
離 

應備註拍攝時間 

以文字概述基地環境周邊狀況…… 



2-2 設計構想-基地配置與周邊量體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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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圖例 
(植栽、燈具、法令相關尺寸標示、
圍牆範 圍、人行道共構、人車與無
障礙動線、   建築線、地界線等) 

2-3 全區建築配置計畫 

汽機車動線繪製 

法令規定退
縮1.5M人
行步道範圍 

公有人行道
共構設計與
扇形斜坡範
圍 

法令規定退
縮3M人行
步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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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植栽計畫與綠覆率檢討 

應有綠化單線圖及綠
覆率(或Tco2)計算式 

應有植栽剖面圖 

綠化平面圖之剖線標
示 

方案一 (法令規定須檢討綠覆率或TCO2者) 

應有植栽圖片與植栽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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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無須檢討綠覆率或TCO2者) 方案二 2-4 植栽計畫與照明計畫 

應有綠化平面
圖、剖面圖 

應有植栽規格表 

依個案都市計畫書
規定須檢討照明計
畫者，才須檢附。 

夜間照明平面圖 

應有燈具圖例
數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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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儘量以較高品質之
印刷呈現。 

2-5 建築各向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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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個案都市計畫書
規定須檢討建築物
照明計畫者，才須

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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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管及都設應全文檢討，惟若
非屬該基地座落之都市設計管
制區內之土管及都設條文，可

僅保留條次及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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